
新北市政府受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二、三十三及三十四條	

申請變更編定丁種建築用地審查彙整表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廠	名	  廠	 	址  

土

地

標

示 

項目	

廠地別 原	 	 	 	 	 	 	 	 	 	 	廠	 	 	 	 	 	 	 	 	 	 	地 增	 	 	 	 	 	 	 	 	加	 	 	 	 	 	 	 	 	廠	 	 	 	 	 	 	 	地 

座	 	 	落 
  

面	 	 	積   
編定分區	

及用地別 
  

規劃綠地  每年產值	

每公頃/元 
 

 下列事項符合者記「是」，不合者者記「否」，無須審查者記「／」。  
審查	

機關 
審	 	 	 	 	 	查	 	 	 	 	 	項	 	 	 	 	 	目 

審查	

意見 

備	 	 	 	 	 	 	 	

註 

經濟

發展	 	 	 	 	

局	

書件

資料

暨程

序審

查項

目	

1.附有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 5份。	   
2.附有原廠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依本規則第 32、34 條規定申請者）或地政單位核發為原

編定公告丁種建築用地之證明文件（依本規則第 33 條規定申請者）9份。	
  

3.附有原設廠用地或申請包圍及夾雜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土地清冊及地籍圖謄本（依本規

則第 32、33 條規定申請者）或原設用地（屬取土部分以外）之土地登記謄本、土地清冊及

地籍圖謄本（依本規則第 34 條規定申請者）9份。	

  

4.附有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所有權人出具變更編定同意書，其屬公有土地者，應檢具土地所在

地地方工業主管機關會同各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勘查紀錄 9份。	
  

5.	附有興辦事業計畫書件 9份且資料齊全。	   
6.	附有交通運輸計畫書圖 9份（含交通動線、周邊道路、幾何條件、停車空間、交通衝擊分

析）。	
  

7.	附有變更前後廠地及鄰近地區位置圖 9份（比例尺不小於五千分之一）。	   

8.	附有變更前後建築配置平面圖 9份（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9.	 是否附有並已完成各該法令規定之禁、限建及不得設置或興辦情事查詢總表及

有關機關文件 9份。	
  

10.	其他。	   

實質

計畫

審查	

1.是否位於依法核准設廠用地範圍內，為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之土地。（依本規則第 32

條規定申請者）。	
  

2.申請包圍之土地是否為其周邊全部為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者。	   
3.申請夾雜之土地是否為凹入丁種建築用地且其缺口寬度未超過	三十公尺者，或對邊為丁種

建築用地所夾狹長且平均寬度未超過十五公尺之全部土地者。	
  

4.興辦事業計畫內之產業類別，是否屬經濟部頒之「興辦工業人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

畫之低污染事業認定方式」之低污染事業。（依本規則第 33 條規定申請者）。	
  

5.興辦事業計畫是否認定屬「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即申請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之土地，

其興辦之事業未來每年產值每公頃在二億元以上，按面積比例計算）（依本規則第 33 條規

定申請者）。	

  

6.申請「窯業用地（屬取土部分以外）」變更「丁種建築用地」之土地，其面積為原核准工廠

登記範圍內。（依本規則第 34 條規定申請者）。	
  

7.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有為變更前之窯業用地或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之土地，面積

合計小於一公頃，且不超過興辦事業計畫範圍總面積十分之一者。（依本規則第 34、58 條

規定申請者）。	

  

8.	其他。	   

城鄉

局 
1.	申請工業之興辦事業計畫擬變更編定之土地，其區位是否適宜性，並附有檢視表。	   
2.	其他	   
	

環保	 	 	 	 	 	 	

局	

1.是否屬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種類、規模、範圍。（是否須提送固定污染設置許可、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2.是否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3.其他	   



交通	 	 	

局	

1.是否附有廠區出入口之管制計畫及相關交通安全措施。   

2.有無交通影響分析（含基地位置圖、周邊道路幾何條件、道路服務水準、停車空間）。	   

3.是否附有營運前後之營運車種、車次、交通動線圖（是否位於大貨車禁行路線）。	   

4.毗連擴廠用地後衡酌是否對該區域交通環境之衝擊。	   
5.其他	   

地政

局	

1.變更編定申請書填寫是否完整、正確及其附件資料是否齊備。   
2.變更編定用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	   
3.其他	   

水利

局	

1.廢污水排放是否與農業灌溉排水系統做分流規劃。   
2.是否妨礙鄰近農田灌溉事業灌溉排水系統。   
3.是否位於河川區域或水道治理計畫範圍內？如是、其變更編定是否符合水利法令規定？   
4.其他	   

農業

局	

農

牧	

1.案內土地是否為農業用地。	   
2.現況是否符合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3.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管制規定。   

水

保	
是否位於山坡地 

  

其他	   
養護

工程

處	

1.申請用地是否臨接道路或與原設廠用地相連接而臨接道路。	
  

其他	   

工務

局	

1.道路寬度及臨接長度是否得為目的事業建築使用。	   
2.申請用地是否位於軍事禁、限建管制範圍。	   
3.是否檢附經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之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49 條之 1 第 2 項及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規定簽證負責之文件(非屬山坡地者免附及)及涉開挖整地之建築行為(是

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規定位於 3級坡以下範圍)。	

   

4.申請用地於山坡地，興辦事業計畫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不得大於二十五公尺方格之等高線）

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為不可開發區，並維持原使用地

編定類別或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未逾百分之四十者，得作為法定

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但不得配置建築物。	

  

5.另如涉建築所需之開挖整地之行為，是否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第 2項規定平均

坡度於 3級坡以上範圍。	

  

6.其他	
  

綜合審查意見	

□同意核定計畫，函知興辦工業人依規定辦理。	

□不同意，說明理由。	

	

□其他。	

  

依分層負責區分表之規定授權第二層決行	

承 辦 人	 股 長	 科 長	 簡 任 技 正	 主 任 秘 書	 副 局 長	 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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